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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复习全书(2012全新版)》的编写体例进行了一个“前无古人
”的尝试，不仅按照大纲结构将主要知识点进行了汇总，剔除那些不考或者不常考的内容，使考生能
够在短时间内对法律硕士联考的基本知识点有概括性认识，辅之以每章节之前的知识点逻辑结构图，
更有助于考生对相关内容有提纲挈领的体系性把握。
并且将精心选取的2009、2010、2011三年的真题放人其所考知识点所在章节之后，以便于考生在通读
一章内容后的自测和重点归纳。
另外，也已经收纳了新颁布的诸如《侵权责任法》、《刑法修正案八》等内容，考生看书过程中就不
必自己根据新法条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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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责任能力的有无是和责任年龄紧密相关的。
在通常情况下，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人就意味着他具有必要的识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但是，人的这种能力可能因为精神病以及严重的生理缺陷而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丧失。
几种特殊的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1.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
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
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2.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3.聋哑人、盲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的区分在于主体是否具备特殊的身份。
自然人符合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三个条件即成立一般
主体。
一般主体是所要求的条件是特殊主体成立的前提条件或基础条件。
特殊主体是指具有我国刑法分则某些犯罪所要求的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
这里所说的身份，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必须具有的特定职务、资格或者其他情况。
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特殊主体的规定有以下几种类型：一以特定人身关系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有抚
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二是以特定公职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国家工作人员；三是以特定职业为内容的
特殊身份，如医务人员；四是以特定法律地位为内容的特殊身份，比如累犯、证人、鉴定人、翻译人
、记录人、辩护人等。
研究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的意义在于，刑法分则明确要求特殊主体的那些犯罪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
特定的身份，就不能构成犯罪。
具有不同主体资格的人，实施了同一类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可能构成不同的犯罪。
此外，有些要求一般主体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特定身份，就要依法从重处罚。
五、单位犯罪主体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
体实施的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我国法律明文禁止单位实
施的那些危害社会的行为。
2.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
我国刑法没有要求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是法人或者具有法人资格。
3.单位犯罪，目的是为该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并且单位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与单位的工作或业务相联
系。
我国常见的单位犯罪，主要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单位的领导人员决定，而由单位内部人员具体实
施的。
《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判处刑罚。
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

编辑推荐

《2011年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复习全书》是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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